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基隆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劉筱君

電話：02-24201122#1311

電子信箱：hcliu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七堵區瑪陵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6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人給貳字第10901226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70000A_109012266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為振興國內經濟，鼓勵公教員

工促進消費，請持續洽簽公教員工優惠商店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09年6月

15日總處給字第1090035214號書函及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

店推動方案（以下簡稱本方案）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全國公教員工福利，鼓勵承辦單位接洽優惠商店辦

理消費優惠合作措施，提供全國公教員工參考運用，人事

總處前於106年7月26日以總處給字第1060052374號函修正

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案，規定人事總處、承辦單

位、優惠商店權責分工、優惠對象與期間、推動方案應注

意事項等，現考量目前國內疫情趨穩，為協助經濟復甦，

爰請各機關持續洽簽優惠商店。

三、請貴單位、機關學校協助與有意願提供優惠之業者接洽，

並依本方案規定訂立全國公教員工優惠方案同意書後回報

本府（人事處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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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案1份。

正本：本府交通處、本府產業發展處、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、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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